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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欠了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一個幼稚園融合教育政策和藍圖 

 
前言及理念 
 
等待多時，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終於發表了一份名為「兒童優先 給他們一個

好的開始」的報告書。故然全日制、長全日、幼師培訓、撥款機制等值得關注，

但其中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生的支援，報告書全文當中只有寥寥四頁討論特殊

教育需要的情況，欠缺具體的政策藍圖。 
 
首先定義國際公約要求香港的責任，《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三條指出簽約國承

認殘障兒童有受特別照顧之權利，盡可能給予完全免費之服務。其協助應以保障

殘障者能夠全面參加社會活動，並有效利用教育、訓練、保健服務、復健服務、

職業訓練以及休閒機會，以達成個人在文化與精神上之發展為原則。《殘疾人權

利公約》第二十四條有關教育部份中，有多項細則保障殘疾人接受教育的權利，

當中「締約國確認殘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為了在不受歧視和機會均等的情況

下實現這一權利，締約國應當確保在各級教育實行包容性教育制度和終生學習」。

在宏觀的平權精神下，為 SEN 孩子提供融合教育，是一個保障學生「權利」的責

任而不是提供額外的「福利」。以下分析現時政策的五大問題： 
 
1. 欠缺整全融合教育政策 

中小學自 1997 年以來已經有既定的政策對融合教育作出支援，有三層支援架

構、五大政策原則、整全教師培訓框架，先不論中小學融合教育成效，但至

少有一套政策，正是幼稚園現時欠缺的一環，沒有政策，以散件政策提供支

援，沒有藍圖，「堅離地」。按照公約的要求，真正訂立融合教育政策，才可

將所有持份者的權責清晰定義，保障學生權利和福祉。 
 

2. 及早識別和介入淪為空談 
根據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保護兒童會在二零一四年年底發佈的調查，估計現

時香港約有兩萬五千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佔整體在學的幼兒人數七分

之一。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局方，都認同及早識別和介入作為支援有特殊學習

需要兒童的原則。可是由目前評估服務輪候情況嚴重、未有識別工具供幼師

使用、沒有到校的教育心理學家或駐校社工協助、治療或康復服務大排長龍，

極多 SEN 學生「成長黃金期」只白白浪費。專業人員人手規劃，全面增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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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評估及介入服務，提供真正專業支援給幼稚園，才能捍衛 SEN 學生的權利。 
 

3. 欠缺跨部門協調機制 
目前不同的政府部門負責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幼兒，包括教育局、衛生署

和社會福利署，然後當中一直欠缺協調機制。報告書當中只建議建立一個包

括政府部門和相關持份者用作提供意見的平台。然而，平台的功能只能流於

意見交流，未能有效協調相關的工作。政府更應成立一個由教育局統籌的跨

政府部門機構以協調有關部門的工作和作出支援。 
 

4. 教師培訓及支援未有整全政策 
在人手配套方面，報告書建議把師生人手比例降低到 1:12，讓老師能夠有更

大的空間去照顧兒童的多元需要。事實上，根據教育局的資料，上年度的幼

稚園師生比例已經去到 9.1:1，已經遠低於報告書建議的數字。報告書建議每

所幼稚園至少有一名教師接受相關培訓為目標，需知道幼稚園乃一位教師教

授全科，意即這位教師是無法兼顧其他班級的情況，此培訓策略需要質疑。

培訓固然有助支援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但問題是培訓老師的費用安排與老

師培訓時的職務安排的問題值得關注。 
 

5. 教育局將責任推到社會福利署「到校康復服務」及家長/家屬資源中心 
報告中有相當報份提及「到校康復服務」及家長/家屬資源中心，令人感覺教

育局將責任推到社署。事實上，「到校康復服務」未有具體及清晰的政策，其

受惠資格，包括特殊教育需要的程度、經濟需要的考慮、實質服務內容，均

未見提述，在未有清晰政策下，教育局便這樣處理，實欠一個公道。再者，

故然家長/家屬資源中心可提供家長支援，但幼稚園是家長第一身接觸的地方，

亦是恆常溝通的對象，包括討論孩子的情況及進度、是否需要接受評估或額

外服務等，所以，於幼稚園本身的家長支援及家長教育工作其實是非常重要。 
 
結語 
 
報告標題：「兒童優先 給他們一個好的開始」，非常漂亮，可是卻欠缺具體的內

涵。對於幼童，成長黃金期是極為重要，6 歲以前，實是沒有多少年可以花在等

候，包括等候服務，等候政策改善。國際經驗指出，在成長黃金期貫徹作出介入，

其日後的特別需要將大大降低，做好基礎，對幼童及社會也有莫大益處。加上，

我們無法預計哪一位幼童會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教育需要，訂立一套整全的融合教

育政策，是為著所有學生的福祉，也是從小開始培育共融的精神，望教育局可以

真正落實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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